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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提升我区公共场所安全防范能力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

命财产安全，公共安全防护建设工作已纳入《江西省 2019 年民

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》（赣府发字„2019‟1 号），根据《江西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公安厅等部门江西省公共场所安全

防护设施建设意见的通知》（赣府厅字„2018‟129 号）要求，

依据《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》（GB50668-2011）、《城市道

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》（GB51038-2015）、《城市桥梁设计

规范》（CJJ11-2011）、《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348）等

规范、标准、参照《九江市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实施方案》，

结合我区实际,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安

全发展理念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，坚持立足预防、综合施策，按

照“安全、实用、美观”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完善我区公共场所

安全防护设施建设，提升公共场所安全防范能力，严密重点管控

和社会整体防控，最大程度地减少驾车冲撞等暴力侵害事件及意

外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危害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

感，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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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标任务 

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使用公共场所安全

防护设施，力争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公共场所安全防

护设施建设，切实提升防范能力。各街道、区相关单位按照市政

府办公室（九府办字„2019‟82 号）文件和本实施方案执行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成立区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

副区长、公安分局局长刘松任组长，区政法委副书记段华任副组

长，区公安分局、区教体局、区卫健委、区城管局、区商务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发改委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机关事务管

理局、各街道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区

公安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李涌任主任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

队长蔡锦祥任副主任，办公室（联系电话：8222273）负责全区

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日常工作的协调、调度、督导、通报、

总结、报告等。各相关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。领导小组下设综合

协调组、考核验收组，具体责任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。由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段华任组长，区公

安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李涌任副组长，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任

组员。负责选定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标准和设计方案，指

导相关单位按照安全防范要求开展公共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建设，

协调资金保障等工作。 

（二）考核验收组。由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李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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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，区住建局副局长刘鸿志任副组长。负责督导项目建设进展，

查验项目建设标准，在工程竣工后做好验收工作，确保项目工程

符合安全防范标准，符合应急保障设施建设需求。各相关职能部

门负责做好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。 

四、建设范围及标准要求 

安全防护设施建设的重点目标和部位： 

（一）党政机关、医院、学校门前及周边； 

（二）中心广场、开放式休闲场所、繁华商业区、农贸市场

等人员密集场所； 

建设标准和要求：执行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

公安厅等部门江西省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意见的通知》

（赣府厅字„2018‟129 号）要求。 

五、工作职责 

按照“分级负责、行业管理”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以及防范

工作“谁经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、

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区公安分局。加强协调指导，推动各成员单位强化措

施、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确定防护设施建设是否符合安全需要；

落实职责范围内目标和部位的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、管理工

作；参与对建设竣工验收工作的监督。 

（二）区教体局。负责组织落实区小学、幼儿园公共场所安

全防护设施建设工作，牵头指导督促辖区学校的安全防护设施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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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区财政局。根据政府批准的公共设施项目实施计划，

统筹各项相关建设资金安排相关经费。民营企业公共场所安全防

范设施经费原则上由企业自行承担。 

（四）区住建局。负责区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监督

管理工作。监督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工作，依法

依规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。 

（六）区城管局。牵头落实职责范围内的中心广场、开放式

休闲广场等目标和部位的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七）区商务局。牵头指导、督促责任主体对辖区内的大型

商场超市、农贸市场等目标和部位做好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

和管理工作。 

（八）区卫健委。牵头落实职责范围内的医院等目标和部

位的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九）区应急管理局。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全区公共场所安全

防护设施的应急管理和安全性建设工作，参与对建设竣工验收工

作的监督。 

（十）区发改委。对全区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规划

提出可行性意见，并进行立项、审批。 

（十一）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。牵头落实区本级党政机关办

公场所的安全防护设施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

六、实施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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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统一设计，样式灵活。各牵头责任部门按照（赣府厅

字„2018‟129 号）文件建设标准，对职责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安

全防护设施进行设计，要准确摸底、避免遗漏，对未建和功能不

足的点位要全部纳入建设，科学分类、区分轻缓，确保应建尽建，

高效施工；设计工作要主动契合“三城同创”工作要求，注重收

集采纳各业主单位意见建议，紧贴实际、着眼长远、样式灵活、

美观实用；要根据不同设施方案，做好不同方案经费概算，为项

目编制预算、申报资金提供科学依据。 

（二）分级负责、行业管理。区中心城区公共场所安全防

护设施建设实行“分级负责、行业管理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

谁经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区本级各建设项目由区直各主管单位

牵头负责推进实施，城区所属建设项目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属

地负责推进实施。企业公共安全防护设施原则上由企业根据省级

标准自行承担建设。 

（三）分散实施，统一验收。为提高项目建设时效，各单位

要按照省级标准及时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

重点单位（附清单）公共安全防护设施建设任务。由企业自行建

设公共安全防护设施的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做好督导推

进，确保符合相关要求。各单位项目竣工后要及时上报行业主管

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赣府厅字„2018‟129 号文件标准出

具《工程验收单》，对不符合标准，不能满足防护要求的项目，

依法不予验收并督促重新建设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出具的工程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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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单上报区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办

公室将组织各部门进行交叉检查。 

七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动员部署和摸底阶段（201910 月 9 日至 10 月 31

日）。区反恐办牵头召开工作协调部署会，制定《浔阳区公共场

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实施方案》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根据《实施

方案》要求制定具体分工方案，成立相应机构，建立工作机制。

各有关部门对所管辖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摸底，

摸清已建、拟建、在建以及需要新建、升级改造项目的底数和预

算资金，上报区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。 

（二）实施建设阶段（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

日）。按照先重点后一般原则，2019 年重点完成区委区政府大

院、小学和幼儿园、医院、农贸市场等重点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

施建设。 

（四）检查验收阶段（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）。

2020 年 2 月,按照公共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标准，由考核验收

组统筹安排，对已完成的施工项目进行考核验收，确保应建尽建，

符合安全防范标准，满足安全防护需求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工

作是省政府作出涉及民生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契合我市城市

功能品质提升、推进平安九江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街道、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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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出发，

充分认识到该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提

前谋划部署，确保 2019 年年底前重点单位公共安全防护设施建

设到位，力争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健全规范全区公共场所安全防

护设施的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做好资金保障。根据《江西省 2019 年民生实事工程

安排方案》（赣府发字„2019‟1 号）有关要求，区财政部门按

照分步实施的原则，统筹安排资金，保障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

建设任务顺利有序推进，按计划完成。企业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

施经费原则上自行承担。 

（三）科学统筹推进。坚持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规划、同步建

设、同步使用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。各街道、有关部门要立足

于城市安全发展规划，结合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等具体要求，科

学统筹、周密部署、认真实施，切实提高公共场所安全防护设施

建设效能。规划部门和住建部门要严格贯彻《江西省公共场所安

全防护设施建设意见》（赣府厅字„2018‟129 号），做好新建项

目审批和在建项目协调，确保所有新建、在建公共场所安全防范

设施严格执行相应标准，满足安全防护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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浔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  


